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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民基本权利的基本问题

第一节　公民

　　一、公民的含义

１．近代之前公民概念的含义

公民这一概念在古希腊时就已经使用，但与今天我们所使用的“公民”一词在含义和内

容上存在比较大的差别。

公民作为一种政治身份，最早出现于希腊城邦政治结构之中。希腊文的“公民”

（Ｐｏｌｉｔｅｓ）一词就由城邦（Ｐｏｌｉｓ）一词衍生而来，其原意为“属于城邦的人”。所谓公民观念，主

要指公民对自己的身份和政治角色及由此而来的权利义务的认知，对他们与公民团体即城

邦之间关系的看法以及他们的政治价值取向。

希腊城邦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社会政治结构，它是公民在共同法律下分享共同生活和权

利义务的政治体系。亚里士多德指出，判别一个城邦，不是以人口、城垣等为标准，而是要看

它是否由公民组成。“城邦正是若干公民的组合。”“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以内，就

成为一个城邦”。① 君主制下的臣民也属于国家，但因为国家属于君主，所以他们归根结底

是君主的臣仆，而公民所归属的国家是公民共同体，他们是共同体的成员而不是任何个人的

臣仆。这是公民概念的原始含义。

按一般希腊人的观念，公民相互间是平等的，城邦属于全体公民所有。公民身份最主要

的标志是他们享有政治权利。亚里士多德认为，完整意义上的公民是“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

职能的人”。② 他的意思是说，真正的公民是能够参与城邦最高统治机构的人。的确，除少

数僭主制城邦外，各城邦普遍设立公民大会作为城邦最重要的权力机构，城邦一切重大问题

必须由公民集体讨论决定。公民的身份就意味着参政的权利，只是在不同的城邦，公民的范

围、公民参政的广度和深度、公民内部政治生活活跃发达的程度等方面有所不同而已。因

此，希腊的公民身份只是少数人的一种特权，在与其他无公民权居民的对照中，公民的身份

和地位才鲜明地凸现出来。

西方近代公民观念源于社会契约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国家是平等独立的个人的集合，

公民权是受法律保障的个人权利。然而希腊公民是“属于城邦的人”，他们也就没有与城邦

２

①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１８页。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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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的意识和要求。在他们的心目中，“公民资格不是拥有什么，而是分享什么。这很像是

处于一个家庭成员的地位。”①在西方，权利概念形成于罗马私法，希腊人还没有权利观念，

他们所谓公民权，只是指公民资格或身份而言，还不是一种个人权利。

公民独享的政治自由指在公共生活或政治生活领域的自主与自治，它的含义更接近于

近代人所讲的民主权利。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城邦是“公民共同体”，是“平等者公社”。这是

作为城邦民主制基础的一个基本原则。他们只服从公共的权威，不服从私人的权威。公共

权威掌握在公民自己手里，他们定期集会，讨论和决定一切重大事务。每个人都服从集体的

决定。负责日常事务的官员由公民选举产生并受他们的监督，官吏们执行法律的意志，不能

按自己的意志实行专断的统治，更不能享有凌驾于公民之上的特权。

在希腊公民看来，他们通过公民集体决定自己的命运，服从公民集体，也就是服从自己。

这就是公民自由的要义。当他们反抗波斯帝国和其他城邦的武力威胁时，他们要捍卫的就

是这种自由。因为自由只有在自己的城邦里才能享受。城邦被征服，公民就丧失了自治权。

当他们推翻僭主统治的时候，他们的目的是恢复自由。

同古希腊一样，古罗马奴隶制国家中的公民也是一个特权阶层，起初主要是指那些出生

以后就享有并且从来没有丧失自由身份的生来自由人，他们依照市民法的规定享有公民权，

有资格选举或被选举为国家官吏，通过元老院、库里亚会议、森都里亚会议及公民大会来行

使国家的权力。解放自由人、奴隶、拉丁人和外国人都不具有公民的资格。但至共和国后

期，随着罗马国家的对外扩张及奴隶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外来人不断增多，到帝国前期，在数

量和经济能力上已发展得相当可观。但按照罗马市民法的规定，他们却不能享有公民权，无

权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上也受到许多的束缚和限制，于是便开展了争取公民权利的斗

争。在此背景下，公元２１２年，罗马皇帝卡拉卡颁布了“安东尼公民权敕令”，宣布除降服者

和奴隶之外，凡属罗马帝国范围内的公民，均可享有罗马公民权。特别是那些被释放的奴隶

如果获得了完全的自由，自然也就成了罗马的公民。公元５２８年，查士丁尼皇帝组织编纂的

《查士丁尼法典》则进一步规定，对于一切被释自由人，不问其年龄、释放者的权益或释放方

式，一律都给予罗马公民的资格，使得罗马公民的人数有了比较大的增加。

罗马公民在法律上属于自权人，即具有完全的人格权和自由权，但这种法律地位并非永

久不变。若因犯罪、道德败坏或负债破产为奴等因素，轻则导致身份和人格减等、名誉减损，

严重者，可造成自由权和公民权的完全丧失。

根据上述，可以看出“公民”这一概念就其涵义来讲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具有如下的特

征：首先，它指的是一个拥有特殊的政治权利（如参加投票、在公民大会上发言、担任官职等）

的阶层；妇女、非本地出生的外乡人、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及受人统治的奴隶都没有资格成为

公民。其次，公民是一个在经济上依靠非公民阶层（奴隶）的劳动的阶层，其所享有的权利义

务，在内部是按照他们的地产的多寡来规定的。其三，公民本身就是自由民，他们并不局限

于某一职业范围，而且其所享有的权利、地位及自由都由法律加以规定并给予保障。最后，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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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Ｇ．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盛葵阳、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５页。



公民的存在是以国家这种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为前提的，其所享有的权利自由受到国

家通过公民大会立法的确认和保障的同时，相应地也要为国家尽一定的义务，遵守一系列有

关公民品质、性格和德行的要求。

２．资产阶级国家早期“公民”的涵义

资产阶级国家早期“公民”概念的涵义与中世纪后期市民社会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这

一点可以从英、法两国语言中所使用的“公民”概念反映出来。现代法语中的“公民”即Ｃｉ－

ｔｏｙｅｎ系１２世纪时从拉丁文“Ｃｉｖｉｓ”（即公民）演变而来，当时写作“Ｃｉｔｏｙｅｎ”。英语中的公

民，写作Ｃｉｔｉｚｅｎ，在公元１４世纪时受法语的影响，被写作Ｃｉｔｉｓｅｉｎ、Ｃｉｔｅｓｙｎ、Ｃｙｔｅｚｙｎ、Ｃｉｔｉｚｅｎ

等。无论是法语的“Ｃｉｔｏｙｅｎ”，还是英语的“Ｃｉｔｉｚｅｎ”，均源于拉丁文“Ｃｉｖｉｓ”（公民）这一概念。

“Ｃｉｖｉｓ”的本意是指那些生活在城邦、城市或城镇上，享有一定的市民权利或特权的人。值得

注意的是，“Ｃｉｖｉｓ”虽构成现代公民的的源泉但其本身同现代公民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１６

世纪前民族国家未形成时“Ｃｉｖｉｓ”既可指“公民”也可指“市民”，其对象均为生活于城市或镇

上的自由民，但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后，“公民”概念之涵义首先是在政治国家的前提下来运

用，指的是作为共和国成员、并被法律赋予相应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人。至１６世纪时，

英语中“Ｃｉｔｉｚｅｎ”被理解为享有公民权利的共和国的公民。其次“Ｃｉｖｉｓ”在其“市民”的意义上

是就其拥有一定的私有财产，并以追逐私人利益的实现为目的而言的，而公民则主要强调政

治含义和道德含义，因此，那些只追求私人利益的实现而不具有“自由”、“平等”人权等公民

观的人是不配成为国家的公民的。最后，从外延上看，公民的范围大大地超过市民的范围，

也就是说个人能否成为国家的公民不取决于其拥有财产的多少。

近代公民概念和古希腊、古罗马公民概念虽然存在着一定的继承关系，但却有着本质的

区别。一方面，现代的公民虽然与古代一样以政治权利为核心内容，但却不再具有特权阶层

的含义，即不再像古代那样指一个主要与奴隶、外乡人相区别的特权阶层，它所强调的是人

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另一方面，古代公民因其财产多少而存在着等级的区分，现代的公民

概念则只强调对每一个人的私人财产及经济活动自由的平等保护，反对和禁止在公民之间

作任何的等级划分。此外，古代的公民概念源于拥有大笔地产的地主和贵族，现代的公民思

想则源于中世纪形成的市民等级，是以市民等级作为近代公民概念的源泉的。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宪法和法律虽然统一地规定以国籍

为公民资格取得的决定性因素，但取得公民资格后，所享有的权利，尤其是政治的权利却并

不平等，其中最典型的是法国１７９１年宪法，它规定公民有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划分，其中

的积极公民是指在王国的任何地方，至少已经缴纳了相当于３个工作日价值的直接税，并须

提出纳税收据。只有积极的公民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就使近代公民概念所体现的

平等精神在实际的实现过程中大打折扣了。

３．现代各国宪法中“公民”的涵义

现代各国宪法中，“公民”一词的含义包括如下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公民资格取得的基础。各国宪法及法律关于公民资格的取得，普遍规定为原始取

得和继有取得两种方式，继有取得的条件及程序，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都比较详细和明确，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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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民资格的取得方式中居于次要和补充的地位，比较普遍和重要的是原始取得的方式。

在原始取得的方式中，各国采用的有出生地主义原则、血统主义原则、出生地主义和血统主

义相结合的原则。在以血统主义或血统主义与出生地主义相结合为原则时，大致上有如下

三种模式：

父系血统的模式，即在决定一个人能否成为该国的公民时，所依据的血统是其父亲的血

统，只要其父亲是本国公民或应当具有本国公民的身份，也就可以取得该国公民的资格。最

早采用此种模式的国家是法国，其１７９１年宪法规定，凡出生于法国而其父亲为法国人者；凡

出生于外国而其父亲为法国人，回来定居于法国且已宣读公民誓言者，均为法国的公民。尼

日利亚１９６０年宪法中的《尼日利亚公民身份法》规定，凡出生在前尼日利亚殖民地或保护国

境外的人，如其父出生在上述地区并且在１９６０年９月３０日是联合王国或殖民地的公民或

英国的被保护人，他本人在上述日期也是联合王国的的殖民地的公民或英国的被保护人，即

可取得尼日利亚公民身份。如果其父在１９６０年９月３０日以前已经去世，但现在只要已经

具有或可能具有此种身份即可，对于出生于尼日利亚境外或联邦政府辖区以外的人，由于其

父亲因出生、登记或入籍而取得了公民的身份，即可根据血统关系而取得尼日利亚公民的资

格。

父亲血统为主，母亲血统补充的模式，即在一般情况下以父亲的血统作为确定公民资格

的标准，只有当父亲不明、无国籍或国籍不明时，才以母亲的血统为标准认定是否具有该国

公民的身份。根据阿尔及利亚１９６３年《阿尔及利亚国籍法》的规定，如果父亲是阿尔及利亚

人，或母亲是阿尔及利亚人而父亲不明或无国籍，则其子女可因出生而取得阿尔及利亚国

籍。

父亲、母亲血统平等的模式，即在考虑某人是否因血统而具有本国的国籍时，将其父亲

的血统和母亲的血统作同等的看待，只要其父或母任何一方是本国的公民，就可认定其拥有

本国的血统，并将其作为能否取得该国公民身份的根据或决定其能否成为该国公民的因素

之一加以考虑，此种模式为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所采用。

比较而言，父亲、母亲血统平等的模式比起其他两种模式来更具有合理性，因为它体现

了男女平等的原则。

第二，近代以来随着民主政治的完善和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公民”一词的内涵已逐渐

地抛弃了过多的承载而简化为指具有一个国家国籍的人，但这是就其一般涵义而言的。实

际的情况是各国宪法中“公民”一词出现在不同的场合时，受宪法不同部分所规定内容的决

定和影响，会具有不同的含义。

首先是将“公民”作整体的看待，视公民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由包括未成人在内

的所有的自然人来构成，舍弃了人们在性别、年龄、民族等方面所有的外在差别。这种意义

上的公民被视为国家权力的源泉和主权的拥有者。像不少国家宪法规定的“国民主权”、“主

权在民”、“民有、民治、民享”等，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来使用“公民”的概念。

其次是将“公民”作部分的看待。这种意义的公民必须达到一定的年龄，不包括未成年

人在内，而且应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之所以作这样的要求，是因为这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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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民依照国家宪法的规定，可以用选举的方式参予国家政治问题的决策，具有能动的国家

机关的性质，只有达到了法定的年龄，才能对其参加决策的国家政治问题形成自己的理解和

判断，只有享有选举权等政治权利，才能具有参与政治决策的资格。凡宪法中规定了“公民

监督”、“公民投票”、“公民复决”等内容的国家，就是此种意义上来使用“公民”的概念的。

最后是将“公民”作独立的个体看待，指每一个自然人。这种意义上的公民，既是国家宪

法所规定的各种权利义务的主体，又是国家管辖和统治的客体，更是作为国家权力源泉的国

民的基本构成分子。各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就是指的此种意义上的公

民。

　　二、中国社会公民概念的演变

１．中国历史上表征“人”的概念

人类社会形成以后，人们就不断在创造着表征“人”的文字符号。中国的历史文献中不

乏“人”字，但往往是与“天”对应着同时出现的，这一方面表明在中国的文化意识中，人的地

位并不低，“人者，天地之心也。”“人道”与“天道”相同，甚至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但

在另一方面，也表明“人”与“天”是一个有机的集合体，并不是一个能够超越“天”而自拔的

“个人”，“人”完全是“天”的有机契合，不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具体的、个体的存在，而是渗

透着天命的“整合”。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表征“人”的文字符号还有“民”。中国传统哲学里，“民本”的思

想资源非常丰富，但作为相对独立的复合名词的“民”是群体的、整体的和抽象的概念，并不

具有“人”所应该具有的独立意念。以此而论，无论是“人”还是“民”都不具有本质上指称独

立个体的含义，也不具有张扬个人价值的意蕴。在统治者的眼里，“民”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

和范畴，对自己之外的人都作为民视之，而不是将他们作为独立的个体对待，由此而形成了

中国历史上发达的“民本”思想。如荀子认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

也。”①“天下归之之为王，天下去之之为亡”。② 孟子更是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

轻。”③理学家程颐、程颢也主张：“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顺也，不可

强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④然而，必须看到的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民本”思想中，由于

“民”非为独立的个体存在而与西方国家的“人本”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近代以后，受西方

文化影响而迸发的“开民智”、“新民说”、“兴民德”以及以“民权”为核心的“三民主义”都没有

摆脱“全体性”的尾巴。这种庞大的民本思想体系制约着个性的张扬，压抑着人的独立，很容

易与民主发生连接，而难以与自由结合在一起。这正是中国人亲近民主、无视自由，满足于

民主、眺望自由的根本原因。因此之故，近代以后，“人”与“民”经常混合使用，并且将“人民”

置于主权者的地位，但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民权没有受到很好的保障却是一个不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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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马克斯·韦伯曾经指出：“在西方之外，从来就不存在城市公民的概念。”①这一判断所

要表达的意思是，概念的创造和使用，是社会生活实际经过人们意识的加工提炼以后的产

物。西方之外的社会之所以不存在生成并使用“公民”概念的情形，根本的原因是其缺乏滋

生“公民意识”的社会土壤。就中国社会而言，长期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存在，使得公共事务的

管理和公共权力的运用失去了其本质上的“公共”属性，成为了少数人的特权，“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观念的灌输又造就了人们浓厚的“臣民”心态。从这个

意义上讲，古代的中国无法产生“公民”的概念有其必然性，倘若有“公民”概念使用的话，反

倒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了，且一定被视为歪理邪说而遭到否定。

近代以后的中国，公民概念的使用既有中国社会变革所导致的内在需求的原因，也有伴

随着西方宪政思想传入所造成的冲击的缘由。但在演变的脉络上，经历了由臣民到国民、人

民再到公民的轨迹。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前的法律文件中，虽然未见“公民”概念的使用，但却完成

了由“臣民”向国民和人民的转变。在清政府为实行“预备立宪”而于１９０８年公布的《钦定宪

法大纲》中，正文为“君上大权”，附录为“臣民权利义务”，虽然采取的是近代西方的宪法形

式，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个人享有的一些权利，但仍然秉承的是在中

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君臣关系的思维定式，骨子里渗透的是封建的等级特权意识。辛亥革命

爆发以后，清政府于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３０日匆匆忙忙抛出了一个《重大信条十九条》，以取代《钦

定宪法大纲》，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使用了“国民”的概念，抛弃了“臣民”的提法。

其第７条规定：“上议院议员由国民于法定特别资格中公选之。”

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被推翻，法律文件，特别是宪法性

法律文件中“国民”的概念开始被广泛使用。如孙中山领导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规

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１９１３年的《天坛宪法草案》规定：“凡依法律所定属中

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１９２３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

民全体。”国民党统治期间于１９３１年颁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１９３６年５月５日公布

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以及１９４６年公布实施的《中华民国宪法》，均使用国民的概念，来表

示国家主权的拥有者及其组成分子。与此同时，在对基本权利的确认上，则多使用“人民”的

称谓来表示。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二章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

宗教之区别。”“人民得享有下列之自由权：……”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１０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第

四章的标题为“国民”，但在内容的规定上，却一律使用的是“人民”的概念。如“凡依法律所

定，属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人民。”“中华民国人民于法律上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别，

均为平等。”１９３１年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１９３６年５月５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宪

法草案》以及１９４６年公布实施的《中华民国宪法》，均于第二章规定基本权利义务，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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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均为“人民之权利义务”。

然而，在学术和宣传领域，“公民”概念的使用要大大早于法律文件，是伴随着文人志士

介绍引进西方的宪政文化而传入中国的。如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就撰写有《公民自治

篇》，主张使用公民的概念，被认为是较早提出和使用近代意义“公民”概念的人。在清政府

宣布实行“预备立宪”期间，上海预备立宪公会编印了《公民必读初编》的小册子，介绍和宣传

有关“公民”的思想和主张。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于革命的不同阶段，为了体

现革命性质与任务的不同，先后颁布了许多的法律在革命根据地的范围内实行，其中属于宪

法性的文件有：１９３４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１９４１年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和１９４６年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但明确使用公民概念的只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

大纲》，该大纲第四条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

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

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为使工农兵劳苦民众真正掌握自

己的政权，苏维埃选举法就规定：“凡上述苏维埃公民，在十六岁以上皆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以及其他的法律文件中，皆

使用的是“人民”的概念，而未见“公民”或“国民”概念的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前夕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新中国宣

告成立以后被作为临时宪法使用。其中无论是作为主权归属的主体还是作为权利的主体，

都是使用“人民”的概念来表述。而在规定义务的时候，却是使用“国民”的概念。对这一概

念使用上的差别，周恩来在《关于〈共同纲领草案起草经过和纲领的特点〉的宣告 》中，给予

了解释和说明：“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反动阶级觉

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而对官僚资产阶级在其财产被没收和地主阶级在其土地被

分配以后，消极的是要严厉镇压他们中间的反动活动，积极的是要更多地强迫他们劳动，使

他们改造成为新人。在改变以前，他们不属于人民范围，但仍是中国的一个国民，暂时不给

他们享受人民的权利，却需要使他们遵守国民的义务。”①这一解释，显然是以中国共产党人

奉行的马列主义学说以及毛泽东思想中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为依据的，为以后在宪法中对

“公民”和“人民”作出明显的界分定下了基调。

一般认为，新中国的法律中首次使用“公民”概念的是１９５３年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该法第四条规定：“凡年满十八

岁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

和居住期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１９５４年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正式宪法。在该部宪法中，大量地使用了“公

民”的概念，作为指称自然人的“国民”概念从此在中国的法律文件中消失了。与此同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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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参考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６页。



民这一概念的法的内涵发生重大嬗变。”①不仅是指权利的享有者，同时也表示义务的承担

者。

虽然从１９５３年以后，法律中就已经开始使用“公民”的概念，但无论是１９５４年宪法、

１９７５年宪法还是１９７８年宪法，都未对“公民”的内涵从法律上加以界定。直到１９８２年宪法，

才第一次从宪法上明确了“公民”概念的内涵，宪法第３３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值得注意的是，１９８０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法》，对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两种方式，即出生取得和加入取得作出了明确规定，实际

是从法律上明确了在中国“公民”概念的内涵。

然而，在法学研究中，对公民概念进行学理界定方面，仍然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其中

多数的研究者将公民界定为具有一个国家国籍的自然人。根据这一含义，公民是一个表示

自然人，也就是具有生命形态，能够独立存在和活动的人类个体，而不包括法律拟制的人即

法人这种实际上由自然人组合而成的组织。因此，凡是具有一个国家国籍的自然人，不论其

是否成年，也不管其居住于何地，更不考虑其是否有自主的能力，都毫无差别地是这个国家

的公民。

另一方面，在我国现行宪法已对“公民”的含义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形下，一些法律中对

“公民”概念的使用却存在着与宪法的规定不协调的情形。最典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通则》，其关于民事主体的规定，第二章的标题是“公民（自然人）”，第三章的标题是“法

人”。其中用“自然人”来对公民进行注解，就公民本身就是针对自然人而言来讲，有画蛇添

足之嫌，难道说还有非自然人的公民存在？倘若这种加注是要表明公民与自然人之间具有

等同的关系，二者可以交替使用，显然又混淆了“公民”与“自然人”这两个概念在外延上的差

别。自然人既包括国家的公民，也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的人，而公民仅限于具有一个国家国

籍的自然人。在客观上存在着国家的划分，绝大多数的自然人都隶属于一定的国家的情形

下，在特定的国家内，具有公民身份的自然人与不具有公民身份的自然人之间，无论是在享

有权利还是承担义务方面，都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别的。实际上，民法通则在第一章“基本

原则”中的第八条已经明确规定：“本法关于公民的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

外国人、无国籍人……”实际上就是将公民限定在了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的范围

内，不包括具有外国国籍的自然人。因此，再在“公民”之后加注“自然人”，反倒容易引起理

解上的混乱。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过去中国宪法当中，对人的划分除了通常意义上的国籍标准

外，还有根据阶级标准和敌我界分确立的另一种人的范畴。后者盛行之时更有将前者边缘

化的趋势。从１９３１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开始，阶级范畴的人的概念就开始进

入宪法文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后的第一部宪法（１９５４）中，“人民”和“公民”之外有关

人的主要概念还有“工人阶级”、“人民群众”、“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以及“卖国贼和反革

命分子”。这种情形在１９７５年和１９７８年宪法中达于极致。除了“公民”概念之外，还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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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８４～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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